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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計畫    108年 9月 16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教育部107年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貳、 實施規定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普通型

學校、綜合型學校及單科型學校，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

少十八節，並應安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參、 目的 

為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與管理能力，特訂定此自主學習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

施、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 

肆、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之工作內容 

一、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由教務處主辦，負責規劃及統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實施之

相關事宜，並將規劃草案送課綱核心小組或課發會內進行討論與決議。 

二、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之分工 

項目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實施要點 

規劃 
教務處 

1. 負責規劃全校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實施規

範草案。 

2. 草案內容包含：實施方式、學習資源安

排、計畫書格式擬訂、說明會辦理時

間、學習資源選填作業時間、初複審時

間、各處室管理及應配合事項。 

自主學習指導教

師、計畫申請與撰

寫說明會 

學務處 

各班導師 

1. 自主學習指導教師由各班導師擔任。 

2. 導師於開學後1-2週內利用自主學習時

間於班上進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說明，

並引導學生進行計畫研擬。 

3. 學務處督導導師於班上進行說明，並追

蹤導師執行情形。 

計畫申請空白表及

學習資源公告 
學務處 

最遲於計畫申請與撰寫說明會結束當節將

計畫申請空白表及學習資源公告學校網

頁。 

學生學習資源 

選填作業 
教務處 

於說明會辦理完畢後，開放學習資源選填平

台，提供學生線上完成自主學習資源選填，

並將選課結果送學務處，以利後續學生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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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單製作及出缺勤紀錄。 

計畫審查 

學務處 

各班導師(初審) 

審查小組(複審) 

1. 由各班導師負責初審，並將初審通過後

知計畫送交學務處彙整。 

2. 學務處彙整各班自主學習計畫後，召開

審查小組進行複審。 

3. 審查小組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成員包

含：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

總務主任、設備組長、各領域召集人、課

程諮詢教師、(高一、高二)輔導老師、家

長代表。 

學生自主檢核 
學務處 

各班導師 

1. 辦理時間：依學校公告時間辦理 

(1) 期中檢核：每學期第一至二次段考期

間。 

(2) 期末檢核：每學期期末辦理。 

2. 辦理方式 

(1) 由導師利用自主學習課程，引導學生進

行自我檢核，了解學生是否有修改的必

要，並將檢核紀錄送交學務處。 

(2) 學務處於檢核活動後兩週內召開審查

小組會議，確認檢核結果。 

出缺勤紀錄 學務處 

1. 提供各學習資源指導教師、活動辦理教

師、場地管理教師學生點名表。 

2. 負責完成學生自主學習出缺勤登錄。 

教師增能研習 圖書館 

圖書館應根據每學年校內學生自主學習計

畫實施概況，視需要辦理相關教師增能研

習，包含： 

1. 計畫申請與撰寫說明。 

2. 如何引導學生完成自主學習計畫。 

3. 如何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自我檢核。 

4. 如何進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 

5. 學生必修通識課程：圖資利用簡介、閱

讀素養、資訊素養等。 

學習資源 

場地管理 

課程諮詢教師 

微學習授課教師 

活動辦理教師 

1. 負責場地管理與學生點名。 

2. 每週自主學習結束後將點名結果送交學

務處。 

伍、 本實施計畫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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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108年 9月 16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壹、 依據 

一、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107年2月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148749B號令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

及實施要點」。 

貳、 實施規定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普通型學校、綜

合型學校及單科型學校，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

排於一學期或各學年內實施」。 

參、 目的 

為培養學生自我學習與管理能力，特訂定此自主學習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施、管理

與輔導相關事宜。  

肆、 實施方式 

一、計畫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依學校公告時間) 

(一)導師於開學後1-2週內利用自主學習時間於班上進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撰寫說

明，並引導學生計畫研擬。 

(二)初次申辦者需於開學6週內、非初次申辦者需於開學2週內完成自主學習計畫，並提交導

師進行初審。 

二、申請方式與計畫內容 

(一)申請計畫以學期為單位。 

(二)請至學校網站下載計畫書之空白表格(初次申請者下載附件一，非初次申請者請下載附

件二)，填畢後依學校公告時限送交導師。 

三、審查程序 

(一)初審：各導師收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後，需在開學後兩週內(依學校公告之限期)進行初

審，並針對申請項目、與格式不符者或計畫研擬不當之計畫，輔導學生修改完成並完成

初審後繳交學務處，由學務處彙整後送審查小組進行複審。 

(二)複審：審查小組需於開學後3週內完成複審，複審結果陳校長核可後公布與執行。 

四、計畫實施：學生之自主學習計畫原則上為開學後第三週開始實施，如有調整依學校公告

時間為主。 

伍、 學生自我管理責任 

一、 完成必選修通識課程：初次申請者適用，修習後始得開始執行自主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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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記錄自主學習情形：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實施並參加期中及期末檢核。 

三、 接受自主學習情況督導：學生應依計畫自我管理，若有任何更動，如「事、病、公

假」、「參與各類培訓活動」、「與其他老師談話討論」……等，以致無法依計畫期

程出席時，請於課前向導師及家長報備，並依據本校規定辦理請假事宜，未請假者，

以曠課處理。 

陸、 學校管理與輔導配合事項 

一、 出缺勤管理：自主學習旨在培養學生自我管理並學習自我負責，故各類型學習

資源之指導、活動辦理、場地管理教師乃負責協助課堂指導、場地恢復及點

名，並將每次自主學習學生出缺勤情況回報學務處生輔組負責登錄備查。 

二、 自主學習計畫相關事項說明：於每學年第一次班親會，由導師向家長說明本

「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內涵，並將學生審核通過之自主學習計畫交由家

長，轉知家長應共同配合導師進行學生自主學習管理之督導。 

三、 自主學習期中及期末檢核 

(一) 依學校公告時間辦理 

1. 期中檢核：每學期第一至二次段考期間辦理期中檢核。 

2. 期末檢核：每學期期末辦理。 

(二) 辦理方式 

1. 由導師利用自主學習課程，引導學生進行自我檢核，了解學生是否有修改的必

要，並將檢核紀錄送交學務處。 

2. 學務處於兩週內召開審查小組會議，確認檢核結果。 

四、 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圖書館應根據每學年校內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實施概況，視需要辦理相關教師增

能研習，至少包含：計畫申請與撰寫說明、如何引導學生完成自主學習計畫、

如何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自我檢核、如何進行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圖資

利用簡介、閱讀素養、資訊素養等。 

柒、 自主學習之計畫書之空白表格及學習資源一覽表由教務處公告。 

捌、 學生如於自主學習時間需使用非學校提供之學習場地，需經由導師同意，並由

導師向所屬單位進行場地借用。 

玖、 自主學習期間，如遇學校規劃之重要活動，須全程參加，不得以自主學習為理

由拒絕出席。 

壹拾、 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